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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与不足 

吴  磊, 刘筠筠*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 2015 年 4 月 24 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并将于

2015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与 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相比, 新法引入了新的立法理念, 对婴幼儿配方乳

粉、农药使用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制, 但是对诸如《食品安全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协调等争议性问题没

有很好地解决。本文从《食品安全法》修订的背景入手, 对新法的立法理念、亮点与不足之处进行探析, 发现

新《食品安全法》在与其他法律衔接、机构整合以及政府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 进而从如何形成统一

协调的法律链条, 如何合理整合机构, 掌握监管主导权、厘清市场与政府的界限及如何改变传统的监管方式等

视角提出建议措施, 以期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新《食品安全法》, 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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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and insufficiencies of the newly amended Food Safety Law 

WU Lei, LIU Jun-Jun* 

(School of Law,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newly amended Food Safety Law was adopted and promulga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will come into force on October 1, 2015. Compared to the Food Safety 

Law 2009, it introduces the new legislative philosophy. It also regulates baby milk powder and the use of 

pesticides well comprehensively. However, it still has some insufficiencies that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harmonization of different legal system have not been resolved satisfactorily. This article provided an extended 

analysis of background, legislative philosophy, the highlights and insufficiencies so as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methods enhancement. For example, the amended Food Safety Law is out 

of harmony with the other laws, the integration of agenci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management still exisst 

many vulnerabilities. So the main body of the article focused on how to form a harmonious legal chain, how to 

integrate institutions,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ng and managing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Food Safety Law; law studie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第 9期 吴  磊, 等: 修订后《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与不足 3759 
 
 
 
 
 

 

1  引  言 

2015 年 4 月 24 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以下简称新《食品安全法》)在两次审议, 三易其

稿后, 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并将于 2015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被称为我国“史

上最严”食品安全法。与 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相比, 新

《食品安全法》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考察和论证, 篇幅和

内容有了大幅度的丰富和完善, 引入了美国、日本、欧盟

等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立法和管理理念, 针对我国食品安全

的新问题、新走势及时进行了调整。新《食品安全法》虽

然顺利通过, 但一些争议性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基于

此, 本文针对新《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与不足进行分析,以

期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完善建言献策。 

2  新《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背景 

早在 1953 年我国就成立了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各级

卫生防疫站,承担包括食品卫生技术指导与宣传职责在内

的公共卫生技术服务工作[1]。但一直都没有出台专门规制

食品安全的法律。进入 21世纪以后, 出现了“孔雀石绿”、

“苏丹红鸭蛋”等食品安全大事件, 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

管体制的漏洞与不足。在这一背景下,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迫在眉睫, 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法》成为立法机关的首

要任务。2007年 12月,《食品安全法》草案终于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 2009年 2月 28日, 正式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 

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 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

的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面对复杂的

食品安全问题, 这部法律不能有效遏制层出不穷的食品违

法行为, 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手段和制度等尚不能完全

适应新形势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 其要求违法者承

担的法律责任偏轻、“重典治乱”的震慑作用并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加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改

革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着力建立最严格的食品监管制

度, 积极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格局, 要求以法律形式

为最严的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3]。这就为《食

品安全法》的修订提上了议事日程。 

3  食品安全工作的新理念 

纵观当今国际社会,食品安全治理理念主要有风险治

理、全程治理、社会治理、效能治理、责任治理、能动治

理、专业治理等。这些理念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

发展阶段的食品安全工作的一般规律和特殊问题, 而 2009

年的《食品安全法》在立法理念上存在着三大不足: 对食

品安全概念的理解不足; 对食品标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充分发挥消费者的制衡作用认识不足[4]。新《食品安全

法》, 就是在认真研究国际食品安全治理一般规律的基础

上, 破解传统治理方法很难“治本、治源、治深、治久”的

困囿[5], 提出了现代治理理念, 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

律制度[6]。新《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工作新的理

念, 该法第三条规定: “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

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 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

制度[7]。” 

4  新《食品安全法》的六大亮点 

2013年,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 为了更好地解决监管中

出现的“九龙治水”问题,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也有了重大调

整, 从多部门各管一段, 到生产、流通、餐饮环节的监管权

责整合。因此, 修订实施了四年的《食品安全法》, 变得非

常紧迫[8]。《食品安全法》的修订, 已列入国务院法制办

2013 年立法计划。2015 年 4 月 24 日, 新修订的《食品安

全法》在两次审议, 三易其稿后, 终于顺利通过。与 2009

年的《食品安全法》相比, 新《食品安全法》在篇幅和内

容上均有大幅扩展——条款从 104 条增加至 154 条, 字数

从 1.5万字增加至将近 3万字。 

4.1  明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在新法修订之前,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采取的是

多段监管的模式, 各部门各管一段。这就导致各监管部门

职责难分, 处理问题时相互推诿, 容易出现监管工作的空

白地带。专门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在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中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 并且其具体职责也未在

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 

新法第五条, 增加“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

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 负责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

施监督管理”。第六条提出了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这

一变化意味着,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将以食品安全委员会和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为主, 农业、卫生、出入境检

验检疫、质监等多部门参与、协调, 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

政府负责本辖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新《食品安全法》

对于食品的监管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将有效改善监管部

门分段管理的现象, 更加明确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 

4.2  健全食品风险监测评估机制 

现行食品安全法 2009 年颁布实施以来, 食品安全形

势总体向好, 但食品安全状况依然严峻。针对我国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处于起步阶段,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功能单一,监测机构指向不明、法律关系不清; 风险评估主

体责任分配不合理,信息公开不充分的现状[9], 为提早发现

食品安全风险, 新法专设一章“健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

评估”, 更加细化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 更加明确风险

检测计划制定的主体, 明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采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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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问题。规定了 6种应当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情

形, 以及对承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技术机构的权利

义务予以了明确的规定。 

4.3  扩大食品安全监管范围 

新《食品安全法》加强了对于食品添加剂、转基因食

品、食品相关产品、网络食品交易的监管。我国目前转基

因食品存在商品标示小, 商家以转基因为幌子进行炒作宣

传, 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为了使广大消费者正确

认识转基因食品,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新法要求转基因

食品应该按照规定显著标示。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

购这一便捷的消费方式逐步被广大老百姓选择和认可, 但

出现的一些因网购食品而产生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

和解决, 为了填补网购食品监管的盲区, 新法第六十二条

规定: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

营者行实名登记, 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依法应当取

得许可证的, 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

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

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后, 有

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追偿[10]。新法还要求

对农药的使用实行严格的监管,国家鼓励使用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 大力推动剧毒高毒农药替代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加快淘汰剧毒高毒农药, 特别强调剧毒高毒农药一律不得

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 违法使用者将由公安

机关予以拘留处罚等处罚。 

4.4  明确建立全过程监管制度 

食品安全追溯制度作为一种信息披露的政策工具,利

用食品安全信号传递机制,有助于解决或者缓解食品市场

内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11]。新法借鉴欧美发达国家

的做法, 要求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食品生产

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保

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段

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实现农

田到餐桌全过程的监控管理。同时,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

主体规划化生产、经营, 参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4.5  强化对特殊食品的监管 

在特殊食品的监管方面, 此前, 对保健品的标签、适

宜人群、功效等有相关规定, 但对含量方面没有做出规定, 

市场上曾出现了一只甲鱼生产几吨“龟鳖营养液”等, 严重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本次修法把保健品的成分及含量纳

入进来, 将会扭转这种局面。针对保健品市场宣传的乱象, 

新法规定保健品要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能让消费者

更加理性地消费。此外, 还规定保健品的标注和说明书与

注册、备案必须相一致。 

早在 2013 年, 欧盟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婴幼儿食品和

特殊功能食品监管的法案, 旨在规范特殊食品的生产和营

销、改善商业环境和加强法律的适用性[12]。本次修法也借

鉴了欧盟的做法, 在婴幼儿配方食品方面明确规定, 配方

不是简单的备案, 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注册审查。明确规定

不得分装生产婴幼儿奶粉, 这一规定从法律上禁止以往进

口国外大包装奶粉, 然后分装成小包在国内销售的行为, 

能够有效地避免奶粉遭受二次污染。还要求同一企业不得

用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4.6  建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 

之所以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不但在处罚的

内容上更加广泛, 而且大幅度提高了罚款的额度, 改变长

期以来, 食品安全问题处置更多依赖于行政处罚, 新法将

进一步强化刑事处罚的措施, 建立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制

度。刑事责任方面, 如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由公

安部门侦查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 由行政执法部门

追究行政责任。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 即使在刑满释放后, 终身不得从事与食品生产经营管

理相关的工作。行政责任方面, 罚款上限显著提高, 最高可

处罚三十倍货值的罚款; 对于多次重复的违法行为加大处

罚力度, 一年内累计三次被罚款、警告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将被责令停产停业乃至吊销许可证; 对于明知非法生产经

营, 仍为其提供场所者也将进行处罚。本法还强化了民事

责任的追究, 确立了消费者赔偿的首付责任制, 即消费者

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赔偿损失, 接到赔偿请求方不

得推诿责任; 惩罚性赔偿不仅仅限于要求十倍价款, 消费

者还可要求支付三倍损失的赔偿金。 

5  新《食品安全法》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新《食品安全法》是在旧法实施了五年后即行修订, 

充分体现了国家依法治理的决心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

重视。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较旧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

步,但是其中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5.1  新《食品安全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协调问题 

5.1.1  新《食品安全法》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法律衔接不上、

协调不顺 

新《食品安全法》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法律衔接不上、

协调不顺的问题比较突出。在修法前期的论证阶段就有王

晨光等专家学者提出, 作为一部保护食品安全的基本法, 

《食品安全法》需要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相衔接, 形成

一个系统的法律体系, 但事与愿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行

政部门在对违反《食品安全法》的主体进行处罚时存在自

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13]。过大的裁量空间也为权力的滥用

和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土壤, 因此需要在修法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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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一问题。但是, 新《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在旧法第八十六条的基础上只是变更了罚款额度及增加了

食品添加剂等, 并没有解决裁量空间过大的问题。 

5.1.2  使新《食品安全法》与其他部门法形成一个完整的

法律链条 

针对新法与其他法律衔接不上、协调不顺的问题, 建

议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为: 一是深入研究本法同《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的关系。最理想的状况是两法合一, 一个链条

全过程保持高度一致性。实在不合并, 也要认真研究各自

管辖范围、制度一致性、法律责任一致性、标准一致性以

及食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流通与《食品安全法》的衔

接问题。二是深入研究本法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

系问题。如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明知”问题, 食品标签

中“瑕疵”问题;第六十二条中电商的责任等问题, 都与《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严重的冲突, 建议修改。三是深入研

究本法同《刑法》中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如在第一百一

十五条只规定“企业不得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并没有

对违反本规定的刑事责任进行具体细化, 难以操作[14]。下

一步修法可以在此处采用准用性规则, 与《刑法》更好地

衔接。 

5.2  机构整合问题 

5.2.1  机构整合遗漏, 食药监系统面临尴尬局面 

2009 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 承接 1995 年通过的

《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法》由原卫生部主导制定, 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 食品安全管理由卫生部门主导。待到《食

品安全法》起草时, 食品安全监管中心转移至国家质检总

局, 立法也由其主导。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假后, 质检部

门话语权逐渐衰落, 食品安全监管主导权又转移给国家食

药监总局和食品安全委员会, 此轮《食品安全法》修订则

是由国家食药监总局主导。在这一连串的监管主导权转换

中, 原有的体制漏洞并未被有效补上[15]。 

2013 年, 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将食品监管权力集

中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工商、质检等相关职能将划入

食药监局, 但是囿于机构整合进度迟缓, 影响了监管职能

的行使。加之各地改革程度不同, 方案不一, 食药监局很可

能面临着“职责增加、权利削弱”的尴尬局面。机构整合本

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目前食药系统的公务

员数量不足 9万人, 而工商系统的公务员有 42万人次。这

意味着有一大批食药监人员将会来自工商和质检部门, 不

少刚转制的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还不熟悉, 基层人

员的质和量都有待提高。 

5.2.2  牢牢掌握监管主导权, 提升基层人员业务水平 

主导权的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体制的衔接问题。

如果主导权始终处于不定状态, 在处理具体事务时, 就会

出现“九龙治水”的问题。法律赋予食药监部门食品监管权

力, 食药监局就应该牢牢掌握住监管的主导权, 改变以往

监管混乱的局面。 

在推进机构整合方面, 要创新管理模式, 加大财政投

入,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随着科技日新的发展, 加强人才培

养、提升执法队伍的素质是食药监部门立足的基础。针对

目前存在大量从工商等部门转制的工作人员的现状, 应该

根据工作人员的实际水平、工作岗位性质, 分层次、有步

骤的更新知识结构, 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提高工

作人员的业务水平[16]。此外, 食药监部门在处理具体事务

时, 改变以往要审批过多的局面, 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手段[17]。 

5.3  政府与市场的问题 

5.3.1  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难以改变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一直遵循的是内部管理和

外源性污染控制的理念, 但更多依赖政府管理, 仍然以行

政手段为主。随着市场的变化, 旧有的食品安全监管的方

式已无法适用。 

一方面, 食品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化。以往食品

安全监管理念强调的是外源性控制, 防止生产经营者添加

其他的杂质外物污染。实际上, 外源性问题控制已经有一

些成熟经验。不过, 食品安全问题如今更多关注的是内源

性风险, 难题已经演变成如何控制来源于食品内部的物理

和化学风险, 这些需要新的监管探索[15]。 

另一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 食品生产经营者存量已超

过 1000万家, 无证主体和非法窝点无从统计, 市场主体构

成从未如此散乱和复杂。全国人大代表周海波指出, 现在

存在大量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摊贩, 据统计, 从业人

员在 10人左右 20人以下、年销售额在 50万元以下的小微

企业大约占我国食品生产企业的 80%, 再加上小于小微企

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 总量可能会达到我国食品生产企业

的 90%, 但是这批企业很多达不到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条件, 

是当前食品安全的重大隐患[18]。 

5.3.2  厘清市场与政府的界限, 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 

要改变传统的食品安全依赖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政府

管理的理念,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针对内

源性食品安全问题, 探索新的内部管理的监管模式, 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9]。明确食药监部门的权力

清单, 详细规定权力究竟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到底

怎么干等权力运行边界。只有准确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 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或以权谋私等

乱象, 才可能使政府和市场各就各位, 为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驾护航[20]。 

法律应该更加明确企业和协会组织的责任, 培育多

元的市场主体。食品行业存在着各种各样好几十个行业

协会。很多协会比较松散, 从未真正制定出行业接受的

规范与标准 , 更无法像国外获得参与审批授权 , 可以尝

试一些新的办法。例如, 广东一些地方的同行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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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探索设立一些本地的联盟标准 , 适用于本地 , 规范

行业生产[21]。 

针对小作坊小摊贩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问题, 应

该从分类监管的角度出发, 对小作坊、小摊贩的许可条件、

经营范围、流通领域和监管标准等内容进一步作出明确、

细化规定, 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梯次

管理, 既保护获证企业的利益, 也能对小微企业起到鼓励

和规范的作用。 

6  结  语 

众所周知, 良法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经

过反复琢磨, 接受实践的验证, 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不是一部《食品安全法》孤军奋战就能解

决的, 还需要一系列完善的法规制度与之配套。虽然修订

后的《食品安全法》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有

些争议性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但是其汇集了众多学者专

家的智慧与心血, 是紧跟时代发展的一部法律。在依法治

国的当下, 该法对涉及如婴幼儿配方乳粉、农药使用、保

健食品、农产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进行了具

体的规制, 将使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迈向一个新台阶, 

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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